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指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下列具專門知識或特殊專長、技術之工作：

一、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

二、交通事業。

三、財稅金融服務。

四、不動產經紀。

五、移民服務。

六、律師、專利師。

七、技師。

八、社會工作師、醫療保健。

九、環境保護。

十、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

十一、學術研究。

十二、獸醫師。

十三、製造業。

十四、批發業。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

之工作。

第二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財稅金融服務工作，其內容應為：

一、證券、期貨事業：



(一)有價證券與證券金融業務之企劃、研究、分

析、投資、管理、交易，及財務、業務之稽

核或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二)期貨交易、投資、分析及財務、業務之稽核或

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二、金融事業：存款、授信、投資、信託、外匯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相

關金融業務，以及上開業務之企劃、研究分析、管

理諮詢、業務之稽核、風險管理或引進新技術之工

作。

三、保險事業：人身、財產保險之理賠、核保、精算、

投資、資訊、再保、代理、經紀、訓練、公證、工

程、風險管理或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四、協助處理商業會計事務之工作。

五、協助處理會計師法所定業務之工作。

　　聘僱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外國人之雇主，應取得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證券、期貨事業、金融事業或保險

事業之證明。

　　聘僱第一項第五款外國人之雇主，應取得會計師執業登

記。

第二十六條之一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社會工作師工作，應取得社會工

作師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社會工作師證書。



　　聘僱前項外國人之雇主，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

具社會工作專業背景之專職社會工作相關人員一名以上，

並為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社會工作師法定執業登記處所

之一：

一、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或衛生機關(構)。

二、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法或衛生機

關(構)。

三、經立案之團體，其章程內容以社會工作、社會

福利為主要宗旨或任務。

四、公立及私立各大專校院、中學或小學。

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機構。

六、其他社會工作師之法定執業登記處所。

第三十四條　　外國人受聘僱於製造業工作，其內容應為經營管理、調

度、督導、營運、指揮、研究、研發、開發、分析、設計、

規劃、測試、檢驗、稽核、培訓、策展、品質管控、維修、

諮詢、機具安裝、技術指導或技術研發引進等。


